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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厅堂与居室是传统住居中两种基本的空间类

型，二者的空间关系——“堂室格局”，对住居

建筑的整体形制有显著影响。据考证，西周至

秦汉时期士大夫住居一般采用“前堂后室”格局 

（图 1）。对此，刘敦桢等老一辈建筑史家曾有论

述：“宋以来许多学者，根据《仪礼》所载礼节，

研究春秋时代士大夫的住宅，已大体判明住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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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士大夫住居一般采用“前堂后室”格局已是学界的共识，但这种格局在汉代以后的延续性迄今尚不明确。

本文主要根据行用于唐代的礼仪规范《大唐开元礼》及其他历史文献，对唐代品官住居中“正寝”的室内格局进行

了推断。从冠礼、婚礼、丧礼等关于行为与空间方位的描述来看，“正寝”内的堂为开放空间，有东西序和左右阶，

室位于堂的正后方，室的两侧为房，总体而言依然承袭了早期“前堂后室”的基本形态。与古制的差别主要在于正

寝内的东西堂、东西夹等空间名称已经消失，室的礼仪功能弱化，部分正寝取消了东房和西房，显示出格局简化的

倾向。厘清唐代品官住居的堂室格局，对理解礼制主导下传统空间模式的稳定性及其历史影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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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门。……门内有院，再次为堂。堂是生活起

居和接见宾客、举行各种典礼的地点，堂的左右

有东西厢，堂后有寝卧的室，都包括于一座建筑内。

堂与门的平面布置，延续到汉朝初期没有多大改

变。”[1] 他在《大壮室笔记》中指出：“愚尝夷考

两汉典籍，求其公卿宅第区步之状，知与周末略

有异同。其异者或因记述简略，制作不明，或因

时代推移，转增繁缛，其故颇难遽定。然如门、堂、

阶、箱及前后堂诸制，每与《仪礼》所云不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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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盖两汉去周未远，旧制未泯，……故

两汉堂、室犹存周制，乃事所应有。”[2] 近

年来，随着考古披露日益增加，同一幢建

筑内的“前堂后室”格局也得到了宫室建

筑遗址的印证，如西周时期的扶风县云塘

F1 和齐镇 F4 遗址、春秋时期的凤翔县马

家庄 1 号建筑遗址、西汉中晚期的福建崇

安县汉城北岗 1 号遗址等。

然而早期“前堂后室”在汉代以后的

延续性问题迄今尚不明确。尤其是历经魏

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动荡与变革之后，唐

代士大夫阶层的堂室格局是否产生了重大

变化？囿于考古发现及文献考证工作的匮

乏，此类问题尚未得到深入探讨。既往研

究主要涉及宫殿内部格局的推断，如关于

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复原，傅熹年认为：

“殿内东西端及后槽可能隔为小室，正面

中央五间后槽设屏，屏后为‘室’，北门

之东西外侧后槽为东西‘房’，山面尽间

隔出为东西‘厢’或 ‘序’。”[3]（图 2）杨

鸿勋也认为从采用两阶古制来看，殿内

空间应是承袭传统形制，“但可能有所变

革”[4]。既往研究在存疑待考之外，对于

更为普遍的士大夫住居鲜有论及。

已披露的唐代宫室建筑遗址既已有限，

而在发现的遗址中，室内格局也罕有遗迹

留存。[5] 因此，对于这类室内格局问题，

目前还难以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史料与

文物的互证。在此情况下，详细的文献考

证工作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唐代的礼仪

制度入手，主要基于开元年间（713—741年）

施行的礼制大典——《大唐开元礼》（下文

简称《开元礼》），对中唐时期品官（士大夫）

住居中主体建筑的堂室格局进行考察。

二、关于《仪礼》和《大唐开元礼》

《开元礼》可溯源至《仪礼》。《仪礼》

在“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

中成书最早（不晚于春秋末期），在汉代

郑玄注“三礼”以前，礼经指的就是《仪

礼》。《仪礼》详尽描述了上古流传下来的

仪轨程式，虽因年代久远而显得文辞晦涩，

但透过其中的繁文缛节，可以考见早期的

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细节，

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等，具有极高的

文献考古价值。

基于《仪礼》及后世学者的考辨，可

以大致把握早期宫室内部的空间与功能关

系（表 1）。简要来说，堂为待客、宴饮和

举行重要仪式的空间；堂正后方的室为寝

卧空间，也有部分仪式在室内举行；房在

图1：（清）张惠言《仪礼图·大夫士房室图》（局部）[6] 图2：傅熹年复原大明宫含元殿平面图（局部）

	 《仪礼》相关典籍中关于室内格局的典型记述 [7] 表 1

书名 年代 作者
空间名称相关记述

堂 室 房 序 东西夹 东西堂 其他

《仪礼》
春秋

时期
不详

主人堂东，宾堂西。

（卷 5）
射自楹间。（卷 5）
奠由楹内入于室。（卷

12）

妇说服于室，……媵

衽良席在东，皆有枕，

北止。主人入，亲说

妇之缨。烛出。（卷 2）
死于适室。（卷 12）

荐脯，出自左房。（卷4）
荐脯醢，由左房。（卷7）
主人说服于房，媵受。

（卷 2）
（宾）退负右房而立。

（卷 8）

主人升，立于

序端，西面；

宾西序，东面。

（卷 1）
宾复位，当西

序，东面。（卷6）

堂上之馔六，西

夹亦如之。（卷8）
大夫立于东夹

南，西面北上。

（卷 9）

小臣师一人在东

堂下，南面。（卷6）
盛两敦，陈于西

堂，籍用萑，几

席陈于西堂。（卷

15）

宾升西阶，当阿，

东面致命。主人

阼阶上，北面再

拜。（卷 2）
妇洗在北堂。

（卷 2）

《仪礼

释宫》
宋代

李如圭

（1194—
?）

堂东西之中曰两楹

间，南北之中曰中堂。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

脊之架曰栋，次栋之

架曰楣。

后楣之下以南为堂，

以北为室与房，房东

而室西，相连为之。

室南其戸，戸东而牖

西。

房中半以北为北堂，

有北阶。

堂上东西墙谓

之序。
序之外谓之夹室。

夹室之前曰箱，

亦曰东堂西堂。

堂之上，东西有

楹。……楹之设，

盖于前楣下。

《仪礼

释宫

增注》

清代

江永

（1681—
1762）

然则古人筑土为堂，

不用砖石。堂上作垣

墉，不多用木材者，

由土密故也。古制多

在中原。

室谓堂后之室。室是

事神之处，衅庙不可

遗也。

堂后室居中，左右有

房，上下之制宜皆同。

序之南头谓之

序端。

左右达，天子于

此置阁以庋食物。

无东西箱者，当

为庙之寝。

序外夹堂之处谓

之夹室，亦名不

当物矣，当正其

名曰东夹、西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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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两旁，东房（左房）为放置食品及衣物

的场所，也是主人更衣之处；东房北面有

北堂，是主妇盥洗餐具所在；西房（右房）

较少提及，其功能不甚明确；堂左右两侧

有独立墙体，称为“序”，待客时主人一

方背靠东序，客人一方背靠西序，均以北

为上位；由序隔出的左右外侧空间，其后

部为东夹、西夹，前部为东堂、西堂（也

称为东厢、西厢），均为陈设馔食及仆从

侍立的空间。这种宫室形制一如清代张惠

言《仪礼图》的复原（见图 1），可以称为

经典的“前堂后室”格局。

隋朝统一天下之后，“文帝命太常卿

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 [8]。

唐初仍沿用隋礼，之后曾于贞观和显庆年

间颁布《贞观礼》与《显庆礼》，但《贞

观礼》“节文未尽”，《显庆礼》又“事不

师古”[9]，皆未能有效推行。直到《开元礼》

的出现，才标志着唐代礼制体系的完备和

成熟。

《开元礼》撰修于开元盛世，于开元

二十年（732 年）颁行，是一部关于唐代

礼制的恢弘巨著。《旧唐书》的记载如下：

（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

请改撰《礼记》，削去旧文，而以今事编

之。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右丞相张说奏

曰：“《礼记》汉朝所编，遂为历代不刊之

典。今去圣久远，恐难改易。今之五礼仪注，

贞观、显庆两度所修，前后颇有不同，其

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删

改行用。”制从之。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

徐坚及左拾遗李锐、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检

撰，历年不就。说卒后，萧嵩代为集贤院

学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

卷，名曰大唐开元礼。二十年九月，颁所

司行用焉。[10]

《旧唐书》明确记载了《开元礼》“颁

所司行用焉”，在其他唐宋文献中也有大

量关于《开元礼》得以施行的记录。《太

平御览》记载了御史大夫李景让对唐宣宗

（846—859 年在位）的上奏，称不应越礼

悼祭皇舅，其中提到从公卿到庶人的礼仪

均以开元礼为基准。[11]《全唐文》和《唐

会要》中也有权德、韦损等官吏依据《开

元礼》设置家庙的记载。[12] 北宋欧阳修、

苏颂等人在文集中指出，开元礼为“有唐

三百年所用之礼”“行于累朝”[13]。

在具体礼仪程式方面，据杨学东考证，

《开元礼》主要承袭了《仪礼》《礼记》，但

并非照搬，而是根据唐代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修订。[14]《礼记》规定的身份等级有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开元礼》依

据唐代的官阶制度，将礼仪分为三品以上、

四品五品和六品以下三个品级，不同品级

的仪轨有细微差别。虽然《开元礼》主要

针对的是皇家与品官（士大夫），但“六品

以下”原则上也涵盖了庶人。[15] 20 世纪以

来，随着敦煌文书等文献的面世，学者们

得以窥见《开元礼》对当时边远地区的影响。

如姜伯勤指出，敦煌文书《书仪》中有多

处关于当地日常礼仪的记述，与《开元礼》

及杜佑的《唐礼图》一致。[16] 刘安志通过

对敦煌、吐鲁番所出《开元礼》残片以及

史书文献的详细考证，认为《开元礼》在

唐代的仪礼生活中基本得到了行用。[17]

综上所述，《开元礼》是中唐时期由国

家统一颁布的礼仪大典，继承了先秦以降

的礼制精神并根据唐代的实际情况进行了

修订，它所呈现的行为范式至少（不限于）

在品官阶层中得以推行。因此，依据《开

元礼》的行为描述对当时品官阶层的住居

空间进行复原推断是可行的。由于各等级

官员礼仪并无显著差别，故下文主要援引

六品以下官员家庭的冠礼、婚礼及丧礼的

相关描述，对其住居内主体建筑的室内格

局尤其是堂与室的空间关系进行辨析。

三、“正寝”内部的空间格局

1.“正寝”在住居中的位置

根据《开元礼》，冠礼、婚礼与丧礼

的主要礼仪活动都发生于住居内的主体建

筑——“正寝”（亦称为中堂）。考虑到品

官的住居往往不止一进院落，首先需要考

察正寝所在的位置。

《六品以下嫡子冠》中，主人与客人

的动线大致如下：主人迎宾于大门外之东

→主人入，宾次入，及内门→主人与宾入，

至内霤（中庭）→至阶。可知主人与宾穿

过了大门与内门，进入正寝。《六品以下昏》

中婿将新妇接回家时，“于门外下车，以

俟妇。至降，车北面立，婿南面揖妇以入，

及寝门又揖以入。……主人导妇升自西阶，

入于室”。可知婿与新妇穿过了门和寝门，

之后到达正寝。

《开元礼》中“内门”或“寝门”是

指正寝所在院落的门，也称中门。傅熹年

指出，隋唐王公贵族邸宅的堂前有中门，

位于宅门和堂之间 [18] ；李志生根据史料记

述，将唐代中上层人家的住居建筑整体格

局总结为大门、前庭 / 门馆、中门、中庭 /

堂（中堂）、后庭 / 北堂、西院 / 东院等 [19]；

黄正建在《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中指出位

于中门之后的中堂，是宴请客人之处，也

是最尊贵的地方。[20] 可见“中堂”或“正

寝”一般是第二进院落内的主体建筑。

2. 正寝内的“堂”

正寝仍然采用左右阶，沿袭主人用东

阶（阼阶）、客人用西阶（宾阶）的古制。

其内部可见“堂”“室”“房”等多个空间

名称，其中“堂”是核心礼仪空间。《开元礼》

记述的冠礼仪式均在“堂”上举行，婚礼

中的主要仪式都发生在“堂”上 [21]，丧礼 

“小敛”之后，“设床于堂上两楹间”进行

吊唁活动。[22]

在经典的“前堂后室”格局中，序为

独立墙体，序的前端与堂的边缘之间称“序

端”，是迎送客人和赠送礼物之处，《开元

礼》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23]《开元礼》

通篇未见关于堂门的记述，再结合各种场

景描述以及序端与阶下空间的对应关系

等，可以推断堂为开敞空间。

序的外侧原为东西厢。在《开元礼》

中也提到“东厢”“西厢”“东堂”等，但

含义有所不同。如第 111 卷《皇太子纳妃》

中“同牢”（共同进餐）之礼：“设同牢之

席于室内，皇太子之席西厢东向，妃东厢

西向席。”此处的“厢”应为方位名词而

不是特定空间名称，《开元礼》中还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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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提到“厢”，均与此类似。[24]《开元礼》

第 138 卷提到“东堂”，在“朝夕哭奠”

的环节为预备祭品之处：“每日预具朝奠

于东堂，……质明，掌事者升，自阼阶入，

彻奠出，又以朝奠入，升阼阶，入设于灵

座前席上。”要把祭品从东堂经过阼阶拿

到堂上，可见东堂已不在正寝之内，可能

位于庭院东侧的廊庑。另外，《仪礼》中

多次提到的东夹、西夹，在《开元礼》中

通篇未有提及。

3.“室”

堂和室之间有“户”。与《仪礼》一样，

《开元礼》单独提到“户”时指的是室的门。

根据《六品以下丧之一》，官员亡故于室内，

众位亲人“啼踊”时根据亲疏关系不同，

所站的位置也不同：“男女啼踊无数……

若舍窄，则宗亲丈夫在户外之东，北面，

西上，外姻丈夫在户外之西，北面，东上。”

在其后的沐浴环节，“主人皆出户外，……

主人以下户东，北面，西上；主妇以下皆

于户西，北面，东上，俱立哭”。由于在“户

外”存在东、西两个方位，则“户”不可

能朝东或朝西；又因哭踊时站在室外的众

人面北而立，则室应位于堂的北面，“户”

开在室的南墙。据此推断，室仍然遵循古

制，位于堂之北。

关于室在堂的北面这一点，还可以从

“户牖间”或“户西”的记述中得到进一

步确证。二者为同一位置，指室的门窗之

间，在堂上是位于北面正中的贵宾席位。

按《六品以下嫡子冠》，嫡子完成三次加

冠之后，以成年人身份坐在“户西”接受

祝贺及赐酒。这个描述与《仪礼》一致，《礼

记疏》阐述其意义是设席于贵宾席位，包

含期待大有作为之意。[25] 此外诸如婚礼中

新郎接受父亲赐酒时，赞者布新郎席“于

户牖之间，南向”等，均表明“户西”或“户

牖间”为堂的北面正中，即室位于堂的正

后方。

正寝内的室是正式的居所，在婚礼中

作为新人的居室使用，在丧礼中是逝者临

终时的所在。[26] 与《仪礼》不同的是，《开

元礼》明确记载了室有“北牖”（北窗）。《六

品以下昏》“亲迎”当日进行室内陈设时，

“樽于室中北牖下”；《三品以上昏》“盥馈”

时，“设妇席于室内北牖下”。而《仪礼》

通篇中未见“北牖”的记载，同样的位置

记为“北墉下”。历代学者如宋代金履祥、

赵顺孙，清代胡培翚、朱骏声等，均认为《仪

礼》所记士大夫正寝的室仅有南牖而无北

牖。[27] 室中唯一的窗位于南墙，因此室

内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最为幽暗，分别称为

“窔”和“奥”[28]（均有幽深之意）。而室

内增设北窗之后，通风采光条件大为改善，

是对居住功能的强化。可以预料，如要进

一步提升居住品质，直接对外的南窗呼之

欲出，则室在堂北的情况也不得不做出改

变。由此来看，北牖虽不起眼，但预示着

变革之风悄然兴起。

4.“房” 

《开元礼》与《仪礼》一样，称东房

为“房”。《六品以下嫡子冠》与《六品以

下昏》中，多次提到了“东房”或“房”，

冠礼中有三次加冠礼仪，冠者每一次加冠

完成后，都进入“房”内更换服饰。在婚

礼中，新妇盥馈舅姑（侍奉进膳）时，“设

妇洗于东房近北”，而后盥馈舅姑时，“馔

于房内西墉下”。可见东房仍然是更衣和

存放食品的空间。然而《仪礼》中新妇之

“洗”设于东房以北的“北堂”[29]，《开元

礼》各卷均未提到“北堂”，新妇之“洗”

设于“房”中。因此正寝内的北堂很可能

已不复存在。

“东房”显然位于东侧，其位置有两

种可能：一是像经典的“前堂后室”格局

一样位于室的东侧，“房户”向南开启；

二是位于堂的东侧（过去“东堂”的位置），

“房户”向西开启。《六品以下昏》中“亲

迎”的记述为此提供了考证线索。亲迎当

日，新娘在“东房”内，新娘父亲“立

于房户外之东，西面”；新郎“升自西阶，

进，当房户，北面跪”。新郎从西阶登堂

进入堂的后半，面朝北正对“房户”跪拜，

证明“房”在堂北侧，“房户”向南开启。

可见“东房”位置没有变化，仍然在室的

东侧。

《六品以下嫡子冠》中，赞者预备仪

式时“加羃席于东房西牖下，陈服于席东”；

《六品以下昏》“亲迎”当日，新郎“陈馔

于东房内西牖下”，等等，说明东房的西

墙即房室之间有“西牖”，其作用可能是

为东房获取间接采光。与室的“北牖”一样，

《仪礼》对此窗也无记载。

如前所述，《仪礼》提到西房（右房）

之处很少，而《开元礼》在丧礼中提到了

西房：“妇人奔丧，入自闱门，升自西阶

侧，殡西东面。妻妾女子则凭殡哭，尽哀。

少退再拜，退于西房。”守丧时会设置“庐

次”[30]，男子的庐次在殡堂东廊或东墉下，

“妇人次于西房，若殡后施下床”。虽然仅

此两处提及，但也证明了西房仍然存在，

是丧礼时妇人休息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品官住居中也有不

设东房和西房的情况。《六品以下嫡子冠》

规定在冠礼开始时“加羃席于东房西牖下，

无房者张帷”；上述丧礼设“庐次”时“殡

堂无房者次于后，若别室”。这些记述非

常重要，它一方面表明当时一些正寝的格

局已经简化，取消了东西房，在需要行礼

时才临时用帷幕隔出东房；另一方面也再

次证明，《开元礼》在制定时考虑了当时

住居空间的现实情况。

四、唐代品官住居的堂室格局与礼

仪场景

将上述各部分的考察统合起来，可以

形成唐代品官住居中正寝格局的整体认

识。正寝是住居中最为重要的一幢房屋，

在大型府邸中一般位于第二进院落；其内

部基本上承袭了春秋时期士大夫的“前堂

后室”格局，堂、室、房、东西序、左右

阶等空间方位没有明显变化；堂应为开敞

空间，作为正式居所的室位于堂后方，室

的南墙有门窗，“户牖间”是堂上的尊贵

席位；室的两侧有东房和西房；序仍然独

立存在，靠近台阶的“序端”是堂上主要

的迎来送往之处。根据这些空间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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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步作出唐代品官正寝格局的推想图（图 3）。[31]

此图的基本形式与前述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复原

方案较为接近，说明品官住居与皇家宫殿遵循了

同样的经典范式。

另外，《开元礼》记述的正寝格局与经典的“前

堂后室”在细节上有一定差异。首先，《仪礼》中

描述的一些室内的礼仪，在《开元礼》中，若室

内狭窄，可移至堂上。如在婚礼“同牢”环节，“女

从者布席于奥，东面，若室内窄，则席于堂上楹间”；

丧礼“虞祭”时，“掌事者预施灵座于寝堂室内户西，

若室内窄，则设灵座于堂”。将这些变化与室的后

墙上设置北窗结合来看，可以认为室的礼仪功能

淡化而居住功能增强。其次，序外侧的空间不再

称为“东西堂”（东西厢），“东夹”和“西夹”也

不再被提及，说明相应的空间及其功能均已弱化。

再次，东房后半的“北堂”在《开元礼》中未有

出现，“洗爵”等简单盥洗在东房进行，由此推测

正寝内的“北堂”已经消失。最后，最突出之处

是唐代已有不设东房和西房、堂后仅有室的情况，

这种人家仅在行礼时才用帷幕临时隔出东房。总

体而言，以上变化显示正寝的内部格局趋于简化。

在厘清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就能够大致重建

《开元礼》描述的一些典型礼仪场景（图 4）。如

婚礼“见舅姑”环节——“亲迎”次日清晨，新

图3：唐代品官住居中正寝空间格局推想图

图4：《大唐开元礼》中的典型礼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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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携带礼品拜见舅姑。新妇自西阶升堂，

于舅席前跪拜，自西阶下，再升堂跪拜于

姑席前。拜完之后，面南就座于堂北面正

中，接受赐酒及菜肴。而后新妇从西阶下

堂，再升堂至室内盥馈舅姑。盥馈礼完成

之后，舅姑于西阶下堂，而新妇于阼阶下

堂，标志着新妇已代替舅姑成了家中的新

主人（由于盥馈礼较为烦琐，图 4a 仅对

堂上见舅姑的动线和位置进行了图示）。

以上依据《开元礼》所作的推断还难

以获得建筑实物的直接印证，但就已知的

案例来看，相对易于保存和辨识的左右阶

在唐代遗址中并不少见。宫殿如大明宫含

元殿、麟德殿以及渤海上京城的多座宫殿

遗址，寺庙如长安青龙寺、西明寺殿址，

以及渤海上京城东半城 1 号佛殿遗址等均

有左右阶。2000 年以来发掘的重庆云阳县

明月坝唐宋集镇遗址则提供了普通建筑的

难得资料 [32]，其中唐代中晚期的 01F6 基

址、唐末宋初的 01F11 和 01F20 基址均有

左右阶，推测可能为左右阶的还有 02F17

和 00F5 等。此外，在反映隋唐建筑的敦

煌壁画与石刻中也常见左右阶，且在南宋

绘画中依然可见，如表现宫廷建筑的马和

之《宋高宗书孝经图》、马远《华灯侍宴图》

等，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五、结语

《史记·礼书》云：“是以君臣朝廷尊

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

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

在古代正统观念里，宫室制度和车舆、服

饰同属于礼制约束下的器物，其形而上的

意义在于等级秩序的彰显。今人根据历代

实际行用的礼仪规制，可以反推当时的宫

室制度。通过对《大唐开元礼》的解读，

本文在唐代品官住居方面主要获得了以下

认识：（1）唐代品官阶层住居中的“正寝”

是主体建筑，一般位于第二进院落，其内

部空间基本上承袭了先秦以来的“前堂后

室”格局，其内部堂、室、房、东西序、

左右阶等空间关系没有显著变化；（2）与

“前堂后室”的经典形式相比，唐代品官

的正寝有简化的趋势，“夹”“厢”“北堂”

等空间名称已经消失，尤其在一些正寝中

已取消了东房和西房；（3）“室”仍然处

于堂的正后方，但礼仪功能相对弱化，且

随着北窗的出现，室的宜居性有所增强。

过去有观点认为“前堂后室”是早期的

宫室制度，秦汉以后已趋于湮灭。但本文的

考察表明，至少到中唐时期，这种空间格局

在观念上仍然处于正统地位，并在中上阶层

的住居中得到采用。自春秋至中唐，时间跨

度已逾千年，而士大夫住居的室内格局能保

持稳定，从空间层面折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

连续性和礼制的强大约束力。

就建筑史学而言，刘敦桢等前辈学者

所提及的堂室格局及其流变问题，是隐含

在历史发展中的一条内在线索，对理解传

统建筑的空间演化机制有重要意义。从古

代的“前堂后室”到明清以来普遍的“一

明两暗”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其过程相当

漫长，中间存在着许多过渡性现象有待分

析解读。另外，注目于主屋内部的研究视

角，也有助于跳出传统建筑空间分析“以

院落为中心”的窠臼，从历史发展脉络中

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知其然，知

其所以然”。

堂室格局问题与民族建筑研究的关系

也很密切。唐代是开疆拓土、民族交融的

时代，唐文化远播异域，至今尚有余音。

作为当时主流文化的组成部分，中上阶层

正统的住居范式不仅对庶民有示范作用，

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厘清唐

代状况的基础上，作为思考的延伸，在曾

经受到唐文化波及的边远地域至今可见的

类似“前堂后室”格局，其历史溯源就多

了一种可能。这类问题与堂室格局在唐代

之后的流变一样意味深长，值得今后作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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